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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
113 學年度第 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紀錄 

日期：113 年 8 月 29 日 10 時 10 分 

地點：行政大樓三樓視聽中心 

主席：洪校長思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錄：朱秀琴 

參加人員：如簽到單 

壹、 報告開會人數： 

一、 應到人數 86 人，實到人數 75 人，達法定開會人數。 

二、 主席宣布開會。 

貳、 報告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行情形：參閱會議資料 P1~2。 

參、 人事異動介紹： 

一、 新進人員： 

1.數學科專任教師陳昱澤於 113 年 8 月 1 日到職。(兼教學組長) 

2.商業經營科專任教師王碧如於 113 年 8 月 1日到職。(兼註冊組長) 

3.廣告設計科專任教師楊晴雯於 113 年 8 月 1日到職。(兼衛生組長) 

4.體育科專任教師江明達於 113 年 8月 1 日到職(兼實驗研究組長)。 

5.餐飲管理科專任教師牛詠嬋於 113 年 8 月 1日到職(兼導師)。 

6.輔導科代理教師陳彤榕於 113 年 8 月 1 日到職。 

二、 退離人員： 

1.專任教師林敏代於 113 年 8 月 1 日退休。 

2.廣告設計科代理教師陳宗福於 113 年 8 月 1日聘期屆滿離職。 

3.數學科代理教師呂盈甫於 113 年 8 月 1 日聘期屆滿離職。 

4.輔導科代理教師莊明珍於 113 年 8 月 1 日聘期屆滿離職。 

5.商業經營科代理教師廖珈蓉於 113 年 8 月 1日聘期屆滿離職。 

6.體育科代理教師莊博強於 113 年 8 月 1 日聘期屆滿離職。 

三、 行政人員異動： 

1.教師兼秘書李佳珍。 

2.教師兼圖書館主任黃淑蘭。 

3.教師兼教務主任姜志翰。 

4.專任輔導教師兼輔導主任陳姵慈。 

5.教師兼教學組長陳昱澤(新進)。 

6.教師兼註冊組長王碧如(新進)。 

7.教師兼衛生組長楊晴雯(新進)。 

8.教師兼實驗研究組長江明達(新進)。 

9.教師兼餐飲管理科科主任侯景瀚。 

10.教師兼商業經營科科主任王介伶。 

11.教師兼資料處理科科主任黃佩純。 

12.教師兼優質化承辦人顏嘉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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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侍親留職停薪人員:專任輔導教師王寶慧。 

肆、 家長會代表(黃會長建福)致詞 

一、 恭喜陳妍如老師獲得 super 教師殊榮。 

二、 歡迎本年度新進教師加入曾文家商大家庭。 

三、 去年度請地方立委協助申請經費挹注校務，因為本校送件時程略遲所以

未獲補助，目前和校長積極爭取今年 10 月可以優先獲取補助。 

四、 家長會預計 9 月份代表大會修訂技藝競賽獎勵辦法，藉以鼓勵代表學校

參賽的師生，修改內容包含鼓勵未獲獎但全程參與訓練及完賽的師生。 

五、 任內最後一次參加校務會議，非常慶幸這三年在曾文家商遇到的各位老

師，並帶回曾文家商的校長，這是我最大的願望及歡喜，再次感謝各位。 

伍、 各處室工作報告暨補充報告 

甲、 教務處姜主任志翰工作報告 

一、 已完成工作事項暨預定辦理事項請參閱會議資料 P3~7。 

二、 段考期間有學生身體不舒服到健康中心，就在健康中心進行段考測

驗，這樣，會有學生考試公平的問題，也會讓原本執勤的護理師多了

監考的工作，所以，學生段考(特殊生除外)，只能在教室進行，或是

在教務處補考，不應在健康中心進行。 

三、 上學期有老師進到教室上課已經接近下課時間，因而有事後補課的措

施。我們再三跟學生宣導，上課 5 分鐘後老師未進教室就要打電話到

教務處。所以，如果老師臨時有事或有緊急狀況，來不及進教室，又

臨時找不到同仁代課，請來電教務處協助處理。 

四、 本土語課程進行到第 3 年，今年，宗賢及雅蕙老師取得閩南語中高級

證照，儷娟老師取得臺灣手語認證，宗賢老師、儷娟老師投入今年的

本土語課程教學，非常感謝老師的支援任教，有關本土語認證(閩南

語、客家語)一直都有相關的課程研習，歡迎老師取得證照，並且任教。 

五、 高三彈性課程，由於兩年前本土語的部定必修的排擠，讓全民國防教

育從高一拉到高三，以致於高三彈性課程今年從 2 學分變成 1 學分，

請大家知悉。 

六、 由於系統問題，多元選修、彈性學習名單尚未匯進點名系統，在此之

前，會跟去年一樣，先以紙本進行點名。 

七、 7 月 11 日新生報到時，有老師說，今年的新生程度應該是歷屆最低。

其實在少子化的情況之下，我們今天有 287 位新生，我們知道，學生

程度有明顯落差，再加上特殊生、轉銜個案，以及學生自主意識的高

漲，教學與管教變得更加困難，今年的新生報到實屬不易，感謝老師

的教學與付出。至於國立科大的升學成績，今年 61 位，去年 54 位，

前年 73 位，再次感謝老師的教學與努力。 

八、 相信老師的教學，希望老師好好教學之餘，也要好好生活，好好照顧

自己，「持盈保泰，從容自在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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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、 學務處黃主任斐汝工作報告 

一、 學務處報告事項請參閱會議資料 P7~12。 

二、 行事曆增列 10/15(上午)辦理流感疫苗注射。 

三、 今年全校班級人數低於 30 人有 14 班，校園打掃以公共區域為主，各

科專業教室請上課班級利用時間做局部清掃，部分掃區會因人數太少

導致許多細部無法清理，待有較長打掃時間再做詳細清理，請大家包

涵代替苛責。若有需要愛校服務同學的處室/組/老師，可至學務處生

輔組填寫需求申請。 

四、 本校團膳仍由味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供餐，價格為每餐 55 元，同仁針

對用如有建議或意見，請隨時提供予衛生組或伙委會委員，將立即向

該公司反映。 

五、 114/1/20-24(共 5天 4夜)辦理 2025 年全國高級中等學校童軍大露營，

請全校同仁共同協助。 

六、 本校於風災過後因主管機關稽查發現孳生源多處，立即遭到裁罰，衛

生所將於開學 1 週內將進行學校環境複查工作，衛生局也會不定期稽

查，請全校師生共同維護校園環境，加強「巡、倒、清、刷」，校園環

境大家一起守護。 

丙、 總務處邱鴻錦主任工作報告 

一、 總務處報告請參閱如會議資料 P13。 

二、 寒暑假期間，請各班教室配合將水桶收到室內，避免風雨過後積水造

成病媒蚊孳生源。 

三、 總務處蘇秀惠小姐預計於10/2辦理退休。 

四、 運動場澆灌系統施工中請勿靠近，以維護大家安全。 

五、 因下週圖資大樓消防設備工程施工，所以下週一全館電梯停用。 

六、 今天下午1時30分檢修各處室辦公桌椅，請同仁配合辦理。 

七、 校園洗手台水泥因為學生過度使用鹽酸清潔遭到損壞，已利用暑假期

間全部整修完畢。另外，風災過後校園維修費用攀升，再次提醒全體

師生多多愛惜環境及公物。 

八、 校園公共意外責任險合約內容載明，校內汽車財損若是違停或天災期

間到校一律不理賠，請各位同仁多加注意。 

九、 建置本校枝葉園圃宣導說明。 

丁、 實習處李主任翠蓮工作報告 

一、 報告事項請參閱會議資料 P13~15。 

二、 依相關規定及奉校長指示，本學年開始取消期初實習會議併入校務會

議辦理。 

三、 全國技藝競賽：願意參加競賽的選手日益難尋，請大家多多給予鼓勵。

因密集訓練造成行政及教學上的不便，敬請見諒！感謝各指導老師的

費心指導及各處室的協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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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專業類科實習教室：拜託全體師生協助實習課程的職業安全管理及教

室整潔維護工作。 

五、 本校統籌辦理台南三區餐旅類、商業類、家事類與設計類國中試探實

作課程，預計至少有 10 個班級到校參加實作體驗，屆時還將拜託各位

老師協助實作課程，共同行銷學校。 

六、 請各位老師依照計畫協助執行，並於課程或活動結束時，將課程單元

教材(如教案、教學進度表)、課程活動照片、學生體驗心得報告或滿

意度調查等，收集及批閱後繳回實習組。 

戊、 圖書館黃主任淑蘭工作報告： 

一、 報告事項請參閱會議資料 P15~16。 

二、 目前圖書館辦理工作項目包括南二區高級中等學校圖書館輔導團、高

級中等以下國際教育交流聯盟-第 5區辦事處、全英授課計畫及全英授

課計畫，預計規劃申辦 114 學年度外師雙語教學計畫。 

三、 圖書資訊大樓消防火警自動警報設備工程預計 9/2(星期一)辦理高空

施工作業，所以當日閉館。 

四、 如有同仁圖書借閱帳號尚未登入，請知會我們協助登錄。 

己、 輔導室陳主任姵慈工作報告：  

一、 報告事項請參閱會議資料 P16~18。 

二、 113 年 9 月 21 日（星期六）上午舉辦全校親職教育座談會，請導師及

相關行政同仁參加。 

三、 提醒同仁務必多多參加校內舉辦各項研習，以完成每學期特教 3小時、

性平 2小時及輔導知能 3小時研習規定。 

四、 請老師們課程進行時，考量身障學生特殊狀況，提供課程調整與實施

多元評量，並留意輪椅使用者學生教室可到達性及進出，提供特教學

生友善校園及落實身心障礙者權利公約（CRPD)精神。 

五、 針對憂鬱症學生請導師、任課教師協助留意學生情緒變化，並適時給

予關心。 

六、 請老師會後記得簽領特教學生概況表及 IEP 填寫表單。 

庚、 主計室吳主任昇鴻工作報告：無 

辛、 人事室蔡主任佩倫工作報告：  

一、 報告事項詳如會議資料 P18~23。 

二、 填寫加班申請單應詳述加班事由及內容(切勿用籠統或含糊用語，且不

宜用辦理 00 處室組業務)，並請當事人核實填報加班時數，並請單位

主管協助審核加班合理性及必要性，以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法、公務人

員服勤法等相關規定。若該加班事由(或辦理專案性工作期間)已領有

工作津貼或酬勞，則不宜再申報加班，以免同一事由重複核給費用(加

班費、工作津貼或酬勞)或加班補休時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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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113 年度教職員（公保-含教師及公務人員、技工友）健檢補助，每人

最高補助 4500 元，如欲申請補助者請事先至人事室填寫申請書，請踴

躍善用資源關心自己的身體健康。 

壬、 李秘書佳珍工作報告 

一、報告事項如會議資料 P23。 

二、新學年開始，有需要秘書室協助配合事項請告知。 

癸、 學生會代表報告： 

一、 報告事項如會議資料 P23。 

陸、 提案討論：如會議資料 P24~28。 

案由一：推舉 113 學年度「國立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代收代辦費審核

委員會」教師代表 1 名。(教務處) 

說  明： 

一、依據 102 年 02 月 18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之「國立曾文高級家事商

業職業學校代收代辦費審核委員會組織要點」辦理。 

二、本組織要點第三條，本校代收代辦費審核委員會(以下簡稱本委員

會)，本委員會之成員包括行政代表 3 人、教師代表 1人、家長代表

6 人、社會公正人士 1 人計 11 人，其中行政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由

校長遴聘，家長及教師代表由家長及本校全體教師分別推舉產生。 

決  議：由尤彥評老師擔任。 

案由二：推舉 113 學年度「國立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工讀獎助金審查

委員會」教師代表 2 名。(教務處) 

說  明： 

一、依據 107 年 8 月 20 日行政會報修正通過「國立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

業學校學生工讀獎助金實施要點」辦理。 

二、本實施要點第 3 條，應成立工讀獎助金審查委員會(以下簡稱本委員

會)，本委員會置委員 7人，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，教務主任

為總幹事，委員由行政代表、家長代表、學生會代表及教師兩名兼

任。 

決  議：由王淑惠老師、尤彥評老師擔任。 

案由三：推舉 113 學年度「學生學習歷程檔案工作小組」教師代表 1 名、導

師代表 1名。(教務處) 

說  明： 

一、依據 108 年 8 月 29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「國立曾文家商建置學生學

習歷程檔案作業補充規定」辦理。 

二、補充規定第 3 點：工作小組成員由校長、教務主任、學務主任、輔

導主任、實習主任、圖書館主任、教學組長、註冊組長、訓育組長、

生輔組長、課程諮詢教師代表及導師代表、教師代表、家長代表、

學生代表各一人，合計 15 人組成；其中校長擔任召集人，教務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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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執行秘書。 

決  議：由黃淑慧老師、尤彥評老師擔任。 

案由四：推舉 113 學年度「課程發展委員會」各年級導師代表，共計 3 人。(教

務處) 

說  明： 

一、依據 109 年 1 月 16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「國立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

業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」辦理。 

二、任期一年，任期自每年八月一日起至隔年七月三十一日止，組織成

員中之各年級導師代表由各年級導師推選之，共計 3人。 

決  議：由朱明鴻老師、洪嘉南老師、翁鈺婷老師擔任。 

案由五：推舉 113 學年度「編班及轉班(學程)委員會」教師代表 1 名。(教務

處) 

說  明： 

一、依據 112 年 8 月 8 日行政會報修正通過「國立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

業學校編班及轉班作業規定」辦理。 

二、任期一年，任期自每年八月一日起至隔年七月三十一日止，組織成

員中本委員會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、教務主任、學務主任、實習主

任、輔導主任、生輔組長、註冊組長、各科科主任、教師代表及學

生家長代表組成。 

決  議：由尤彥評老師擔任。 

案由六：修正「國立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學生宿舍管理要點」案，(如 

會議資料附件 1)，請討論。(學務處) 

說  明：本要點於 113 年 6 月 26 日校務會議修正後，發現內文錯漏，提出修

正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案由七：修正「國立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學生請假規則」案，(如會議

資料附件 2)，請討論。(學務處) 

說  明：依據教育部 113 年 8 月 16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35804922 號函發布

「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身心調適假實施注意事項」辦理。 

決  議：修正後通過。 

案由八：推舉 113 學年度「國立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

員會」教師代表 3名，請討論。(學務處) 

說  明： 

一、依據 112 年 8 月 29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「國立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

業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」辦理。 

二、本設置要點第四條，性平會置委員 15 人，任期一年，以校長為主任

委員，其中女性委員應占委員總數二分之一以上，校長得聘具性別

平等意識之教師代表、職工代表、家長代表及性別平等教育相關領

域之專家學者為委員。置執行秘書一人，由學務主任擔任，並指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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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務處專人負責處理有關業務(納入分工職掌表)。 

決  議：由傅耀珍老師、陳昱錡老師、陳欣和老師擔任。 

案由九：推舉 113 學年度「國立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教育儲蓄專戶管

理小組」教師代表 3 名，請討論。(學務處) 

說  明： 

一、依據 112 年 8 月 29 日校務會議訂定通過「國立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

業學校教育儲蓄戶執行規定」辦理。 

二、本執行規定第肆條，「教育儲蓄專戶管理小組」置召集人及委員(含

校長、學務主任、生輔組長、導師代表各年級 1 位、社區公正人士 1

位、教育及社會福利財務管理或法律等相關領域專家學者 1 位及家

長代表 1位)共 9人，請推舉教師代表 3 位。 

決  議：由林有志老師、許麗霜老師、蔡幸蓁老師擔任 

案由十：推舉 113 學年度「國立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防制校園霸凌因

應小組」教師代表 3 名，請討論。(學務處) 

說  明： 

一、依據 110 年 8 月 31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「國立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

業學校校園霸凌防制規定」辦理。 

二、本防制規定第參條，「防制校園霸凌因應小組」由校長擔任召集人、

學務主任擔任副召集人，因應小組包括教務主任、總務主任、輔導

主任、生輔組長、相關之輔導老師、導師代表、學者專家及學生代

表。 

決  議：由傅耀珍老師、謝依真老師、林宗賢老師擔任。 

案由十一：推選 113 學年度「國立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獎懲委員會」

導師代表 3 人及教師代表 1名，請討論。(學務處) 

說  明： 

一、依據教育部 105 年 10 月 5 日修正之「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獎懲委員會

組織及運作辦法」辦理。 

二、本辦法第 3 條，學校學生獎懲委員會，置委員十一人至十五人，委

員任期一年，由校長就下列人員聘(派)兼之：(一)行政人員代表。(二)

導師代表。(三)教師代表。(四)家長代表。(五)經選舉產生之學生

代表或學生會代表。本會任一性別委員人數不得少於委員總數三分

之一。第二款至第五款委員人數，不得少於委員總數二分之一。 

決  議：由侯妃貞老師、謝依真老師、林宗賢老師、洪嘉南老師擔任。 

案由十二：推選 113 學年度「國立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服裝儀容委員

會」教師代表 2 名，請討論。(學務處) 

說  明： 

一、依據教育部 109 年 8 月 3 日修正之「高級中等學校訂定學生服裝儀

容規定之原則」辦理。 

二、本原則第二條，服裝儀容委員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五人，其委員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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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經學生自行選舉產生或學生自治組織推派之學生代表；學生代

表應占全體委員總額三分之一以上，但特殊教育學校，不在此限。(二)

校務會議選出之行政人員代表、教師代表。(三)家長會代表。(四)

得邀請服裝相關專家學者擔任委員。服裝儀容委員會任一性別委員

人數，不得少於委員總數三分之一。 

決  議：由陳欣和老師、廖靖綺老師擔任。 

案由十三：推選 113 學年度「國立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伙食管理委員

會」教師代表 1 名，請討論。(學務處) 

說  明： 

一、依據 110 年 8 月 12 日擴大行政會報修正通過「國立曾文高級家事商

業職業學校餐廳伙食管理委員會設置要點」辦理。 

二、本要點第三條，伙食管理委員會設主任委員 1 名由校長擔任，副主

任委員 3 名由學務主任、總務主任、教務主任擔任，委員為生輔組

長、衛生組長、庶務組長、護理師、教師代表 1 名(教師代表由全體

教職員推選之)、宿舍管理員、學生委員 1名、家長代表 4 名，合計

15 名。 

決  議：由鄭淑文老師擔任。 

案由十四：推選 113 學年度「國立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學生社團審議

小組」教師代表 3名，請討論。(學務處) 

說  明： 

一、依據 108 年 6 月 28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「國立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

業學校學生社團活動補充規定」辦理。 

二、本補充規定第二條，學務處設學生社團審議小組，由校長擔任主任

委員、學務主任擔任副主任委員、訓育組長擔任執行秘書，其餘委

員含行政代表、教師代表、家長代表、學生代表。 

決  議：由鄭淑文老師、蔡明穎老師、翁鈺婷老師擔任。 

案由十五：推選 113 學年度「國立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學生宿舍管理

委員會」教師代表 1 名，請討論。(學務處) 

說  明： 

一、依據 112 年 3 月 8 日臨時校務會議修正定通過「國立曾文高級家事

商業職業學校學生宿舍管理委員會組織章程」辦理。 

二、本章程第二章第一條，學生宿舍管理委員計十一名，由以下人員擔

任委員會，任一性別委員人數，不得少於委員總數三分之一：(一)

主任委員：由校長擔任。(二)住宿學生代表：由每學期住宿學生中

推派(學生代表應占全體委員總額三分之一以上)。(三)住宿學生家

長代表：由每學期住宿學生家長中推派一名。(四)教師代表：由每

學期住宿學生班級導師中推派擔任。(五)行政人員：由學務主任、

總務主任、生輔組長及舍監擔任。 

決  議：由翁鈺婷老師擔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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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由十六：為配合教育部修正「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」及「高級中等以下

學校教師解聘不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」，需修正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

設置要點相關條文內容，(如會議資料附件 3)，提請討論。(人事室) 

說  明： 

一、 依據教育部 113 年 3 月 6 日臺教學(三)字第 1132801024A 號令修正

「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防治準則」並將名稱修正為「校園性

別事件防治準則」及教育部 113 年 4 月 17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

1136000669A 號令修正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不續聘停聘或資

遣辦法」全文 63 條並自發布日施行之規定辦理。 

二、 檢附「國立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」

修正條文草案對照表各 1份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案由十七：為配合教育部修正「校園霸凌防制準則」及「校園性別事件防治

準則」，需修正本校代理教師聘約約定要項相關條文內容，(如會議

資料附件 4)，提請討論。(人事室) 

說  明： 

一、 依據教育部 113年 4月 17日臺教學(五)字第 1132801790A 號令修正

「校園霸凌防制準則」、教育部 113 年 3 月 6 日臺教學(三)字第

1132801024A 號令修正「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防治準則」，名

稱並修正為「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」。依據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

第 38 條第 1 項「學校應依本準則內容，訂定校園性別事件防治規定，

並將第八條及第九條規定納入校長及教職員工聘約及學生手冊。」、
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3 年 6 月 19 日臺教國署學字第

1130065840 號函轉教育部 113 年 5 月 29 日臺教學(三)字第

1132802191 號函檢送教育部研編「學校校長及教職員工違反與性或

性別有關之專業倫理防治指引」規定辦理。 

二、 檢附「國立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代理教師聘約約定要項」修

正條文草案對照表各 1 份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案由十八：訂定「113 學年度第 1 學期行事曆簡表」，(如會議資料附件 5)，

請討論。(總務處) 

決  議：修正後通過。 

柒、 主席結論： 

一、 同仁經過暑假充電之後，想必世界各地都留有大家的足跡。 

二、 今年臺南市僅有 9所學校滿招，本校名列其中，而且入學率也達到 9 成，

感謝各處室同仁一起努力關照學生，獲取社區及家長肯定，打造學校金

字招牌；來年辦學策略除教學外，仍著重學生品德教育養成，延續「曾

文家商的孩子就是乖」的口碑。 

三、 請各位同仁仔細研讀教師性平三法，注意師生溝通分際，避免觸犯相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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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定，保障自己的工作權。 

四、 同仁如果私下知悉身邊同事面臨性平調查期間，請勿投以異樣眼光。 

五、 請各位老師遵守教師不當管教辦法相關規定，拿捏分際。 

六、 家長會預計 9/21 修訂技藝競賽獎勵辦法，修改內容包含鼓勵未獲獎但全

程參與訓練及完賽的師生的獎勵金。 

捌、 臨時動議： 

鴻錦主任：目前校園門口管制措施為非上課期間須登記進入，但仍有社區

民眾異議，請校長決議。 

校長決議：寒暑假及重補修授課期間視同上課，不予開放，維持清晨及傍

晚登記開放。 

玖、 散會(11 時 40 分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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